水南镇天意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基地建设工程竞价须知


项目概况：
本工程位于吉水县水南镇，工程名称为 水南镇天意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基地建设工程 ，采购人为 吉水县水南镇人民政府 ，具体详见控制价清单，工程控制价688718.71元。

商务要求：
1、工程质量标准：合格。本项目应按国家、建设部、工程施工技术（验收）规程、规范标准及采购人要求施工。
2、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个日历日内，圆满完成项目需求中的全部工作，并通过采购单位验收。
3、付款方式：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并完成结算评审后，付至结算评审价的97%；余款 3%在质保期满一年后一次性付清。
4、质量保证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如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导致的维修由成交方免费维修。成交供应商所提供货物、工程质量、技术参数、性能指标以及安装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卖方承担。
5、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安全和文明施工的规定，落实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做到文明施工。供应商违规施工，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造成采购方损失的应该赔偿，并追究供应商相关人员责任。
6、所有工序清单施工前需执行国家标准及采购人标准工艺的规则，投标报价需综合考虑其费用，后续工序的施工必须严格执行，施工现场材料、成品、半成品、及建筑垃圾所需水平和垂直运输、外运距离不调整。建筑垃圾自行考虑堆放点，现场必须清扫干净且达到采购人要求，采购人不增加任何费用。
7、若有成交供应商不履行签订合同或不能完成其合同履行义务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有转包、违法分包并经查实，采购人将依法处理，有权终止合同并协同有关部门对成交供应商进行经济、行政处罚（列入黑名单）。
8、为避免恶意竞价，实现供应商理性报价。供应商在报价前前 往现场进行实地踏勘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踏勘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上午 8:00-8:30，上午 7:30—8:00 至采购单位签到，过时不予接洽。）
为防止资质挂靠及施工过程中工程量的变更，参加现场踏勘人员需携带以下资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采购人根据供应商现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给审核合格的供应商出具《现场踏勘证明》，否则报价无效。
严格杜绝一般及以上工程质量事故，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地方、行业要求施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强制性规定，涉及隐蔽工程必须按相关规定和采购人内部管理流程验收和隐蔽。对成交单位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工程质量出现严重缺陷及工程质量事故的行为，采购人将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如实反映事实，并建议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成交供应商严厉处罚。成交供应商行为恶劣的、对本项目造成严重影响的，采购人视情节严重程度有权解除工程施工合同，依法对成交 供应商追偿经济损失，并向社会公开披露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事件影响程度一般的工程质量事故导致工程返工、工期延误的，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应经济损失，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违约处理，并有权暂停支付工程款。

供应商响应附件要求：
1、提供营业执照。
2、提供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3、提供具有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有效期内的安全许可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4、提供具有市政工程专业的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考核 B 类证书及公司近期6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竞价当月）为其缴纳社保凭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5、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各一名；提供有效岗位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安全员提供 C 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其中施工员、质量员须为市政工程专业，并提供公司近期6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竞价当月）为其缴纳社保凭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6、提供完整的报价清单(报价含税，须下浮10%)。（供应商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根据上传的《工程量清单》、《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规定进行报价，报价表需盖公章；供应商上传的报价未能响应控制价工程量清单数据、不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规定或者报价金额高于控制价的，其竞价均无效。）
9、为保障项目的工程质量，以及杜绝恶性竞价和竞争，对报价低于合格投标人报价的平均价格的95%供应商，必须在上传竞价文件时同时提交能证明企业低于成本价的说明材料，并承诺进场后，保证工程所使用材料的质量满足业主要求，如涉及到其他材料供应商，需加盖供应商公章，如竞标方未提供，视为自动放弃竞标资格。
10、供应商需上传现场踏勘证明，否则做无效报价处理。
11、所有响应资料，必须上传盖有鲜章的彩色扫描件作为供应商响应附件，否则作无效报价处理。
吉安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诚信 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
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曾作出虚假承诺。
我单位（本人）对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并已知晓 如所做信用承诺不实、不尽，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的违法行为。经调查核实的， 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 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及第七十九条:“……给他人造成 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进行处理。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踏 勘 证 明


[bookmark: _GoBack]兹有                              (供应商名称)委托 代理人         于 2025 年     月    日对 水南镇天意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基地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进行现场踏勘， 了解和熟悉项目 场地及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特此证明!


踏勘单位(盖章)：
现场踏勘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  期：

	应携带资料
	是
	否

	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
	□

	授权委托书原件
	☑
	□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
	□

	资质证书、安全许可证
	☑
	□




业主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意见（签字）：




日  期:2025 年  月  日
